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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就黎智英涉及香港國安法的案件及相關羈押安排，所謂「黎智英海外國際法律團隊」近日

再次發布虛假信息和作出抹黑。香港特區政府昨日就此予以強烈譴責，並發聲明澄清相關事宜，以正視聽。

發言人強調絕不容許任何外國勢力或人士干預香港特區的司法程序和香港特區的內部事務。

代表律師已澄清 黎獲適切治療
特區政府發言人指出，法律執業者行

事時必須以事實和證據為基礎。但特區
政府留意到所謂的「國際法律團隊」多
次顛倒是非、公然抹黑香港特區的司法
制度和審訊，以及捏造有關黎智英羈押
待遇的事實，行徑完全有違法律執業者
應秉持的專業操守。黎智英方面早已公
開澄清，從沒有給予指示該所謂的「國
際法律團隊」代其行事，可見該所謂
「國際法律團隊」的公信力早已存疑。
而黎智英真正的代表律師近日已作出澄
清，表明黎智英在獄中獲適切治療及待
遇，該所謂「國際法律團隊」卻繼續蓄
意發布虛假信息，更誤導聯合國及濫用
其機制，實在令人震驚。
事實上，特區政府懲教署一直致力為

所有在囚者提供安全、人道、合適和健
康的羈管環境，並設有現行機制，包括
透過獨立訪客定期巡視的安排，以確保
在囚者的權利獲得保障。特區政府強
調，懲教署處理黎智英相關事宜，均採
取上述安排，與其他在囚者無異。
為某囚犯的利益或為維持秩序或紀
律，懲教署署長根據《監獄規例》可作
出有關囚犯不應與其他囚犯交往的安
排，即所謂的「單獨監禁」。有關安排

的其中一個目的是保障囚犯的人身安全
和福祉，可由該囚犯自行提出要求、由
懲教署署長依法考慮後審批，或由懲教
署署長根據法律規定及程序，在考量了
相關的因素後而作出。

單獨監禁言論失實 依黎意願安排
發言人澄清，有關黎智英與其他囚犯

中止交往的安排，多年來是根據黎智英
的意願並由懲教署經考慮所有相關因素
後依法安排的。所謂的「黎智英國際法
律團隊」及其他反華分子就黎智英被單
獨監禁的失實言論，完全是歪曲事實的
捏造及卑劣的政治操作，企圖藉此抹黑
及攻擊特區政府，用心險惡，行為可
恥。
特區政府已多次強調所有案件，包括

有關案件，均是嚴格根據證據和依照法
律處理。律政司在基本法的保障下主管
刑事檢控工作，不受任何干涉；所有被
告均嚴格按照香港適用法律，包括香港
國安法，並在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
案》的保障下接受公平審訊。
發言人指出，基本法明確規定，特區

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法院獨立
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法官無論是
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還是其他性
質的案件，都是獨立公正地履行司法職

責。案件不會因涉案者的職業、政治理
念或背景而在處理上有所不同。任何人
提出其他說法絕對是和事實不符的無稽
之談，意圖抹黑香港的司法制度。
另外，香港國安法訂明防範、制止和

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時，必須堅持法
治原則，亦訂明無罪推定及一事不再審
原則、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
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辯護權和其他訴
訟權利。

遵循港國安法規定 公正辦理案件
發言人續指，特區的執法、檢控及司

法機關在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
時，均會嚴格遵循香港國安法的規定，
公正、及時辦理有關案件。每宗案件由
提出檢控直至審訊完成所需的時間，視
乎多項因素而定。控辯雙方會跟從法庭
給予的指示，確保及時審理有關案件。
對於聯合國的相關工作組基於一系列
虛假和誤導的指控，對香港特區作出毫
無根據的批評和結論，特區政府對此表
示反對，並促請該工作組應公正、客觀
履職，並尊重香港特區的獨立司法權，
防止有人濫用聯合國機制干預正在香港
特區進行的司法程序，違背建基於國家
主權平等和不干涉原則的《聯合國憲
章》的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昨日凌晨就近日有外
國政府、政客、官員及媒體等對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
全及黎智英案的偏頗及誤導言論，表示強烈不滿和反
對。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任何企圖利用政治力量干預
香港特區的司法程序，促使被告逃避刑事司法程序，
都是公然破壞香港法治的行為。特區政府促請外國人
士及組織尊重香港的司法制度，不要干預香港的審
訊。倡議某種背景的人或機構不應就其違法行為和活
動受到法律制裁，等同給予其犯法特權，完全違反法
治精神。
發言人續說，香港的法治和獨立的司法權受基本法
保障。基本法明確規定，香港特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
和終審權，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所有
案件均嚴格根據證據和依照法律處理；所有被告均嚴
格按照香港適用法律，並在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
案》的保障下接受公平審訊。

指法律符合國際慣例
特區政府發言人強調，國家安全是任何國家的重中
之重，其中制定相關國家安全法律符合國際慣例，
英、美等西方國家也不例外。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
家安全條例》明確規定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
重和保障人權，香港特區居民根據基本法和《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
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享有的權利和自
由，包括言論、新聞等自由依法受到保護。
特區政府指出，香港一直歡迎不同經濟體跟香港進
行正常的商貿往來、經濟活動和人文交流。特別就經
貿合作方面，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香港是全球最
開放的經濟體之一，一直堅定支持自由開放的貿易和
多邊貿易體制。我們希望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則，發展
公平自由的貿易關係，促進互惠互利。同時，我們也
會致力維護香港企業的合法權益。」
發言人強調，特區政府會繼續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
原則下，與不同政府和機構代表就共同關心的議題交
換意見，促進各方之間的合作、交流和溝通，並致力
推廣香港在「一國兩制」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得天獨厚優勢。

政府促外部勢力
尊重港司法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35+」顛
覆國家政權案將於明日（19日）在西九龍法
院（暫代高院）宣判。由於該案是香港首宗
顛覆國家政權案，加上案件涉及的被告人數
眾多，這次宣判備受外界關注。除了各路媒
體外，有市民昨日已在法院外排隊「霸位」
準備旁聽，警方則在法院附近拉起封鎖線，
並晝夜巡邏，甚至出動「劍齒虎」裝甲車在
場戒備。

體現公開審判 兩法庭視像直播
由於是次被告人數眾多，審判庭內需要預
留相應座位給被告的家屬親友，因此能提供
給普通市民的旁聽數量也相應減少。至於法
庭主庭預留給媒體記者席位亦不足30個，每
間傳媒機構最多也只有一張記者「籌」。
據了解，為了更好的體現法庭的公開審
判，法院方面已安排另外兩個法庭作視像直
播，並額外提供46個傳媒記者的席位。
是次法庭旁聽分成兩條隊伍，一條隊是專
供給傳媒排隊。為了搶佔先機，不少傳媒於
前日已開始進行排隊。這些傳媒在現場擺放
板凳及紙張，並聲明自己所屬機構以及排隊
編號，也有部分傳媒只是用白紙寫明自己所
屬機構的排隊編號。至昨日傍晚，粗略計算

已有逾40家傳媒參與這次漫長的「排凳仔」
工作，場面壯觀。

有人為外國駐港領事館人員霸位
另一條隊伍則提供給旁聽的市民。昨日現
場所見，已有市民在法院門口排隊，希望屆
時能進入法庭主廳旁聽，其中「女長毛」
（雷玉蓮）亦曾一度出現在法院外。這些人
大部分佩戴口罩、雨傘、食物、板凳，甚至
是摺疊式睡椅等，似是做足準備。香港文匯
報記者發現，這些人雖然各自排隊，但亦不
時「圍爐傾偈」，似是早已熟識。
有知情者向記者私下透露，不少排隊者其
實是「排隊黨」，他們並非是為自己屆時能
進入法庭來排隊，而是收錢為某些旁聽者
「霸位」，其中有些人更是在為某些外國駐
港領事館人員搶佔旁聽的位置。
為了防範突發事件及維持法庭外秩序，昨
日雖為周日假期，警方下午起已開始在西九
龍裁判法院外布防，包括增設鐵欄和防止車
輛衝擊的設備。
另外，除了派出多名穿上戰術背心的警員在
法院附近行人路巡邏外，還調來「劍齒虎」裝
甲車停泊在法院正門對開的通州街天橋下戒
備，通州街行人過路處也要臨時封閉。

市民傳媒排長龍「霸位」等旁聽

●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強調絕不容許任何外國勢力或人士干預香港特區的司法程序和香港特區的內部事務。圖為終審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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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借「初選」外衣包裝顛覆圖謀
「35+」顛覆案45被告明判刑

◀多個傳媒機構也以「排
凳仔」的方式在西九法院
排隊。 香港文匯報

記者張得民 攝

▲西九龍法院聽審排隊人
龍。 香港文匯報

記者鄧偉明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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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戴耀廷為
首的47名攬炒
派 政 棍 ， 於
2020年組織策
劃及參與所謂

「35+初選」，企圖通過非法組織預備性選舉，從而在原
定於當年9月的立法會換屆選舉中，以「35+」席位奪得
立法會多數控制權，並計劃「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或
公共開支，迫使行政長官辭職，以達到其顛覆國家政權目
的。47名被告中31人承認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另16人
受審後14人被裁定罪成。45名被告將於明日（19日）在
西九龍裁判法院（暫代高等法院）判刑。
香港文匯報記者就今次首宗涉及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
案情作出梳理。

戴耀廷提案 反對派合謀操盤出選
案中從犯證人區諾軒供稱，首犯戴耀廷先於2019年底在

《蘋果日報》撰文，提出只要反對派能奪取立法會過半議
席，就能阻撓政府提出的議案，當時反對派內亦開始醞釀
相關討論。而合謀操盤出選圖謀的具體落實則始於2020年
初的一場飯局，戴耀廷、區諾軒、李卓人、李永達等人於
飯局中商討謀劃一個機制，操盤「黃營」內不同黨派合謀
出選立法會，以奪取最多議席，迫使政府回應所謂的「五
大訴求」。
戴耀廷在飯局上揚言若反對派取得立法會過半議席，將

會是「大殺傷力憲制武器」，屆時在立法會可行使否決權
反對政府議案。其後，戴更分別在《蘋果日報》為主的報
章撰文及與其核心組織成員進行的首個記者會上，進一步
公開闡述「大殺傷力憲制武器」的概念及「功用」，包括
透過否決財政預算案及政府向立會提出的一切撥款申請、
癱瘓政府運作、最終迫使特首下台。
初次飯局後，戴耀廷及區諾軒等核心組織者自2020年2月
起，分別接觸「黃營」不同黨派成員，推廣以合謀操盤出選
奪取立會主導權的目的及計劃，並拉攏他們參與。同年3月
起，戴及區等與各地方選區和「超級區議會」有意參與合
謀操盤出選的人，舉行所謂「協調會議」，商討計劃的形式
機制、議席目標、替補機制（Plan B）及「共同綱領」等，包括參
選人須承諾當選後利用權力「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
戴耀廷出席各選區「協調會議」時，均再三推銷要透過奪
取立會過半議席，並「積極運用權力，否決財政預算案」的

想法，並曾公開指整個合謀操盤出選計劃，是「符合這階段
抗爭的大策略，就是令現有制度出現極度不穩」，再配合國
際社會向中國施壓，迫使中央就涉港議題就範。

戴顛覆政權意圖愈趨明顯
庭上證人供詞顯示，隨着合謀操盤出選籌劃的推展，戴

耀廷顛覆政權的意圖愈趨明顯。戴曾在個人社交媒體及報
章刊登文章，宣揚其「攬炒」概念，最矚目的是於2020年
4月提出「攬炒十步曲」的時間路線圖，進一步說明「大
殺傷力憲制武器」的應用，倡議反對派奪取立會過半議席
後，「無差別」否決政府財政預算案，迫使特首解散立法
會並引致特首下台，令政府停擺；最終目的，是要令香港
進入緊急狀態，觸發街頭抗爭加劇、造成血腥場面，從而
促使西方國家對內地及香港特區實施政治及經濟制裁，不
計後果，甚至不惜令市民蒙受重大犧牲的「攬炒」。
此外，戴亦先後在《蘋果日報》刊登兩篇名為「攬炒的

定義和時間」和「攬炒的時代意義」的文章，鼓吹市民必
須要「準備來一次真正的攬炒，決心要死而後生」。
及至2020年6月初，戴耀廷等核心組織者，再次召開記
者會公布計劃詳情，並表示各區經多次「協調會議」後，
參選人已達成共識，包括「運用基本法權力否決財政預算
案」；戴表示不需要參選人簽任何共識文件，以免為當局
「提供」DQ候選人的理據，但惹來鄒家成、張可森及梁
晃維等抗爭派參選人不滿，三人認為欠缺一份文件反映參
選人於「協調會議」致力達成的共識，因此起草「墨落無
悔」聲明書，要求各參選人簽署。
「墨落無悔」抗爭派聲明書足以反映參選人承諾「無差

別」否決財政預算案的共識，同時亦顯示參與者附和實踐
戴「攬炒」倡議的決心。而參選人在2020年6月底至7月
初，多場公開的選舉論壇中的言論，亦反映他們明瞭圖謀
共識及其顛覆意圖。以社區投票為包裝的合謀操盤篩選行
動，最終於2020年7月11及12日進行。

港國安法實施 戴死撐合謀操盤不違法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戴耀廷多次以法律學者身份向公眾

宣稱合謀操盤出選並不違法，企圖「安撫」市民繼續支持
計劃；惟戴耀廷於2020年7月14日向各參選人發布訊息，
提醒他們不要再公開提及「否決每一個議案」及「癱瘓政
府」等字眼，明顯「心中有鬼」，意圖規避法律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